舒城县人民医院一次性输液瓶袋、AB桶使用后回收项目需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1.项目名称：舒城县人民医院一次性输液瓶袋、AB桶使用后回收项目
2.采购需求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《卫办医发［2005}292号文件》和国卫办医发［2017]30号文、安徽省卫医秘［2018]167号文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一次性输液瓶袋、AB桶委托安全处置。院方医疗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一次性输液瓶（袋）、AB桶。其所称一次性输液瓶袋均为未被污染输液瓶袋；即在医疗机构使用后未被患者血液、体液、排泄物污染的各种一次性塑料输液瓶，不包括在传染病区使用或输液涉及使用细胞毒性药物的输液瓶袋。

二、服务期限为1年，自双方签定合同日期起计算。

三、处置费用：1.塑料输液袋按市场价不低于1元／公斤，透析桶不低于1.6元／个，玻璃瓶免费清运。回收费用中标人每季度支付一次，支付方式为现金或转账。

四、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（报名资料同下）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；■提供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。

（2）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■提供供应商书面声明（格式自拟）；■根据《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财库[2016]125号)的规定，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，拒绝参与本次项目；开标截止后对参与投标的供应商信息进行查询并留存查询结果，供应商可不提供查询结果。

（3）具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关于一次性塑料输液瓶（袋）回收项目的批复；

（4）具备使用后的医疗输液瓶（袋）的回收资质；

（5）具备安徽省医疗机构废弃物中可回收输液瓶（袋）回收企业推荐名单或卫生部门统一监制的回收认可凭证。
（6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本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。供应商自行承诺并承担后果，承诺书不实的，按《政府采购法》有关提供虚假材料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。
（7）本项目采取资格前审，供应商提前将资料交至我院总务科，由磋商小组对供应商的资格证明材料（文件）进行资格审核，未按要求逐一提供、或资格审查不合格不具投标资格。

（8）投标人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符合：内容完整、清晰、整洁，并由投标人加盖其单位公章。

（9）投标人当天携带身份证，投标报名资料院方留存不予退还。
五、双方责任及义务

1.院方应将医疗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一次性输液瓶（袋）、AB桶全部交给中标方回收处置。

2.院方保证输液瓶（袋）中不夹杂最新版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》中所列的医疗废物种类、其它类危险废物及生活垃圾。

3.院方应对转运人员身份进行确认，防止冒充相关工作人员上门收运。

4.工作人员在核定重量后，应分类填写转运单据，双方确认后签字、盖章，各自存档。

5.双方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单方解除合同，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或出售上述物品；如违反上述约定，违者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6.中标方必须具备回收处置未被污染输液瓶的资质。

7.中标方需做到驻站服务，提供储存场所，定期派车转运，在收到通知5个工作日内完成转运回收工作。

8.中标方承担其转运、处置过程中一切安全生产、费用及环境保护责任。

六、磋商方式

1、供应商提前三个工作日将报名资料送至我院总务科，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可参与磋商报价。
2、磋商报价采用一轮或多轮方式进行（根据现场情况），第二轮报价不得低于第一次报价。
3、第一轮所有供应商必须报价，以最高价作为拟合作供应商。
4、后续轮次未报价的供应商，以前一轮报价作为最终报价。
5、本项目因各种原因导致多次流标。根据医院实际需求，本次磋商方式为：A、符合报名条件的供应商满足三家以上按照正常磋商流程进行。B、符合报名条件的只有两家供应商报名参与的，与该两家供应商进行谈判。C、符合报名条件的只有一家供应商报名参与的，与该报名供应商进行谈判。
